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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 

2018 年 5 月 28 日至 31 日，维也纳 

 国际合作工作组 

2018 年 5 月 28 日至 31 日，维也纳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和国际合作工作组 2018 年 5 月 28 日至 

31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议报告草稿 

 

  增编 

 

 二. 建议（续） 

 

1. 工作组建议缔约方会议审议并通过有组织犯罪公约审议机制程序和规则，并将

所有四项文书的自我评估调查表作为一项整体文书的调查表加以审议并通过。 

2. 鉴于《公约》每项条款的义务等级各不相同，缔约方会议不妨考虑对调查表中

的问题作不同的编排，以最大限度提高审议效率。 

3. 《公约》中的条款根据各项议定书第一条第二款可变通适用于议定书的，与之

相关的问题应仅在《公约》实施情况审议调查表中处理。 

4. 《公约》实施情况审议调查表不应给将要作为审议人员或受审议国专家参与未

来审议机制的专家从业人员造成过重的负担。 

 

 三. 审议情况概要 

 

 C. 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和国际合作工作组的联合项目 

 

 1. 依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8/2号决议，拟订调查表用于审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实施情况（技术援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议程项目 3；国际合作工作组

议程项目 3）（续） 

 

5. 会上特别注意到《公约》中的强制性条款和任择条款之间的区别，以及调查表

内容是否应当加以调整以顾及这一区别的问题。在这方面，就“任择”一词的范围

交换了意见。一名发言者指出，“任择”一词指的是基于《公约》中的两种条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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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其一是非强制性条款，其二是所受评价属于判断性质的条款，因而第三方

对这些条款的技术评价的基准不易确定。另有发言者建议使用“非强制性”而非“任

择”一词。还有一名发言者提到《有组织犯罪公约实施立法指南》最新版，以及其

中对强制性措施（既有绝对强制性的，也有满足具体条件时的强制性措施）；缔约

国应当考虑采取或努力采取的措施；任择措施这三者所做的区分。 

6. 在主席的要求和一些缔约国的自愿参与下，进行了“摸底”，以显明调查表通

篇有哪些问题涉及《公约》的强制性条款，哪些涉及非强制性条款，哪些涉及需要

进行判断性评价的条款。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便于审议讨论，而且无意于对各项条

款所规定的要求做出或提出具体的定性并据此在调查表的问题中有所反映。 

7. 会上普遍一致认为，调查表作为一种信息收集工具，应当涵盖《公约》中具约

束力和不具约束力的条款，否则会扭曲调查表的连贯性、结构和“流畅性”。 

8. 另一方面，也有与会者对于缔约国必须在未来的公约审议机制下答复的问题提

出了不同意见。一些发言者强调说，就这一问题作决定并非工作组的任务，而是缔

约方会议本身的任务。另一名发言者指出，工作组应将该问题提交给为《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审议机制的运作确定具体程序和规则的不

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会议。 

9. 发言者们一致认为，《公约》中的一般条款，根据各项议定书第一条第二款可

变通适用于议定书的，与之相关的问题应仅放在关于《公约》实施情况审议的调查

表中处理。工作组认为，为了简化未来审议机制的审议进程，对于也可变通适用于

议定书的《公约》条款，只对调查表中的有关问题作一次回答即可。 

10. 关于已在其他审议机制或政府间进程中提供的《公约》某些条款的实施情况，

工作组并未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一些发言者建议在答复调查表中某些问题时

提及本国对其他政府间进程（包括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所作的相应答复

或提供链接，以避免重复努力并最佳利用资源。但另有发言者表示使用其他信息来

源要慎重，因为可能涉及来自不同机构的国家从业人员。 

11. 总体上，工作组认为，所讨论的这一问题很复杂，而且，特别是在涉及反腐败

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时，还有某些条件限制。此外，还有一些未决实际问题尚待

进一步审议，例如实际上可能需要用作参照材料的不仅有业已公布的国别审议报告

全文，还有《反腐败公约》缔约国所作的自评清单答复本身；以及，在这种情形下，

缔约国是否同意在未来的有组织犯罪公约审议机制中进一步使用这些信息和如何

表示同意。一名发言者提出理由表示认可秘书处内部有可用的知识储备，而且工作

组并无责任决定如何酌情将此类信息用于未来的审议机制。另一发言者指出，这一

问题可通过缔约国的非正式磋商处理，或由缔约方会议处理，但不能由缔约方会议

扩大主席团处理。 

12. 据指出，特别是对于《有组织犯罪公约》第八和第九条的实施情况审议，报告

义务仅适用于未加入《反腐败公约》的《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国，除非缔约国认

为应当更新在反腐败公约审议进程中提供的信息。 

 


